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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律师

讲解驾驶人严重违规驾驶（无证、醉酒、故意等情形），保险人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受害

人后，如何向侵权人追偿，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很不一致。以下是具有

代表性的案例，它们真实反映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案例1：被告Y的摩托车在原告X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被告Y无证驾车撞死行人A，并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A家属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X在交强险限额内赔

偿11万余元，且认定Y负事故80%的责任。原告X保险公司赔偿A后向被告Y追偿，产生诉

讼。法院判决被告按赔偿金的80%返还原告。

案例2：被告Y1的机动车在原告X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被告Y2无证驾驶Y1的机动车

发生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70%）。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受害人8万余元后

，向被告Y1和Y2追偿，发生诉讼。一审判决：Y2向保险公司支付8万余元的70%，Y1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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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即保险公司按事故责任比例追偿。二审判决：变更一审判决为Y2应向保险公

司支付赔偿款8万余元，即支持保险公司全额追偿。

案例1的判决理由为：保险公司按致害人事故责任行使交强险追偿权，以体现公平原则。

发生交通事故，侵权人负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受害人后，理所当然可

以按全额追偿；在侵权人负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仍然

赋予保险公司全额追偿权，就将本应由受害人负担的事故责任，完全强加给了侵权人，这

样对侵权人不公平，也扩大了受害人的道德风险，有违社会公共道德和价值准则。

案例2的判决理由为：一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无

证驾驶、醉酒驾驶等几种特殊情形下，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

垫付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这是保险公司承担终局责任的例外。对于该条中的“致害人”

应理解为直接造成损害的责任人，将致害人扩大解释至机动车所有人没有法律依据。机动

车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驾驶行为而非机动车本身，机动车所有人在丧失对机动车占有

的情况下难以再进行危险控制和危险防范，车辆所有人仅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而

非连带责任；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醉酒驾驶、无证驾驶或驾驶人故意

的情形下，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追

偿权属于反向代位追偿权，有别于商业险项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不能向被保险人追偿、

只能向第三者追偿的规定，故不能适用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

任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2月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

生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未投保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上，应当由机动车一方先承担交强险限

额内的赔偿责任，其余部分按照侵权责任认定和划分。《解释》第十九条亦明确规定，未

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人的追偿权源于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

此其有权向致害人全额追偿，不受致害人过错责任比例限制。

唐山律师认为，案例2的二审判决更妥当，法院应支持保险公司向致害人全额追偿垫付费

。

1.保险公司交强险赔付的依据。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制度，所有机动

车必须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方可运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文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范围内的法定赔偿义务。同时，《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

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

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的。虽然该三种情况按照交强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属于保险公司免赔的范围，但法律从保

护受害人的角度，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先赔付给受害人。故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所承担

的是一种法定的赔偿责任，同时，该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限额内

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2.保险人的追偿权源于受害人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第十九条

亦明确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人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

当事人请求投保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可见，侵权人是终的责任承担者。但由于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并非是因侵权行为所产生



的侵权责任，而是依照法律规定所承担的一种法定赔偿责任，在赔偿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

则。因此，保险公司在向侵权人追偿时也应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依赔偿的金额全额向侵

权人追偿，不再考虑侵权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由侵权人按照责任比例向保险公司

进行赔偿。否则，有违权责对等的原则，也违反了《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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